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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欲報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國家考試者，須遵循考試院考選部『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規範，修習社會工作實習，且修習之課程符合

五領域課程，合計十五學科四十五學分以上。 

本學程於大四開設社會工作實習課程(一)(二)，上下學期共五學分，學生實習主要內容為

社會工作機構實地實習，原則上利用大三升大四暑假期、大四上學期間進行，實習總時數須滿

足 400 小時。 

    為使實習學生、實習機構與實習指導老師在本課程執行期間能有所依循，故訂定本實習計

畫書。 

 

貳、實習目標 

一、 能實際參與或執行實習機構之業務運作。  

二、 能瞭解社會工作之各項職務和工作內容，並據以規劃專業生涯。  

三、 能印證並引用所學之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與知識於實務工作。  

 

參、實習機構資格條件 

社會工作相關機構：實習機構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工專業背景之專職社會工作相關人

員乙名以上，且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各類組織：  

一. 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二. 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三. 經立案之團體（以章程中之宗旨或任務含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規定者為主）。 

四. 公立及私立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 

五.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其他機構。 

六. 其他通過本學程之學程會議評估適當之機構。 

 

肆、實習督導資格條件及督導學生人數限制 

一. 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

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二. 督導學生人數條件：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其督導之學生人數以 4名為限。 

 

伍、實習項目及內容，實習項目應符合下列之一: 

一、個案工作： 

1.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演練 

2.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3. 紀錄撰寫 

4.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5. 社工倫理學習 

二、團體工作： 

1. 團體工作規劃 



2. 團體帶領 

3. 團體評估及記錄 

4. 社工倫理學習 

三、社區工作： 

1.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源、社會指標等 

2.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3.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4.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5. 社工倫理學習 

四、行政管理： 

1. 社會工作研究 

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資源開發與運用 

4. 督導、訓練與評鑑 

5.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6. 社工倫理學習 

 

陸、實習評分方式 

一. 實習分數由實習機構督導與本學程實習負責老師共同評給，成績各佔 50%，作為該次實習總

成績。 

二. 評分項目與內容 

項   目 內             容 所佔比例 

工作態度 出席情形、情緒管理、社工信念與價值。 30% 

專業關係 與受服務對象之關係、與實習機構之關係、與督導之關係。 30% 

專業技巧之運用 達成任務之技巧、實習工作紀錄之技巧、運用資源之技巧。 30% 

實習週誌實習總報告 是否詳盡、正確、按時繳交等。 10% 

 

柒、職責 

一、 學校職責 

1.實習說明。 

2.協助學生選擇適當的機構，並協助安排。 

3.協助機構瞭解本校安排實習的作業流程及相關規定。 

4.應於學生實習開始前寄發實習公文，實習期間致送機構督導聘函及學生評量表。 

5.協助辦理實習成果發表會。 

6.社會工作（福利）實習證明書學校系、所主管用印。 

二、 學校督導職責 

1.提供社會工作實習團體督導三次。 

2.協助學生規劃、執行實習方案。 

3.修改學生實習計劃書。 

4.實習回饋，批改實習雙日誌及總報告。 

5.針對學生個別差異性進行個別督導。 



6.於學生實習期間至機構督導。 

7.確認學生的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之實習項目、實習內容。 

三、 機構職責 

1.提供適當的學習環境給學生。 

2.選派機構督導，指導學生執行實習方案。 

3.機構若有不適合學生實習的情形發生時，應主動與本學程聯絡。 

4.確認學生的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之實習項目、實習內容，確認無誤後請負責人協助簽章及

蓋機構關防。 

四、 機構督導職責 

1.協助學生訂定實習方案，以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 

2.參與評估學生實習的進展情形，並督導學生檢討實習得失。 

3.學生若有實習困難發生及出席狀況有異常時，應通知本校。 

4.填寫學生實習評估表，填妥後寄回給學校督導。  

5.確認學生的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之實習項目、實習內容，確認無誤後協助簽章。 

五、 學生職責 

1.出席本學程社會工作實習團體督導三次。 

2.依實習辦法及實習相關規定於規定期間內完成實習課程。 

3.主動積極，實際了解機構對實習生的規範。 

4.應先行準備機構要求預先充實有關之專業知識。 

5.自行負責往返實習機構之交通及食宿。 

6.應讓學校督導及機構督導瞭解自己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7.實習期間接觸機構任何資訊，應遵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勿任意散布或洩漏機構與服務對

象之相關資訊。 

8.遵守機構上下班時間，確時簽到、退，必須請假時，需事先報告機構督導，並於事後補足

時數。 

9.服裝儀容應遵照機構的要求。 

10.依學校及機構規定完成實習作業。 

11. 實習結束後，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經學校督導確認無誤後，致送至

實習機構蓋關防、機構督導、機構負責人簽章，完成後於規定時間內致送學校用印。 

 

捌、實習申請規則 

一. 學生應於本學程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繳交履歷、自傳、實習意願調查表及實習計劃書，逾

時視同放棄實習機會。 

二. 學生於機構初選名單公佈確認後，由本校以正式公文函送實習機構。 

三. 實習機構初選名額遴選標準以相關經驗與機構專業特性相關之專業需求為原則。 

四. 實習機構經正式公文確定，不得擅自放棄或要求更改，否則該次實習成績以零分計。 

 

玖、實習配合事項 

一. 實習前 

繳交實習計劃書：包括履歷、自傳等，於確定實習機構後繳交。 

二. 實習中 

1. 實習週誌:包括實習工作與內容概述、檢討與反思、實習活動心得感想、疑問或困惑、



督導回饋等。 

2. 督導紀錄:包括機構內及學校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各三篇共計六篇，於當次督導結束

後一周內繳交。 

3. 其他機構要求的紀錄或資料 

三. 實習後 

1. 實習總報告 

2. 參與實習成果發表會，應繳交 

（1） 實習機構介紹海報 

（2） 實習成果海報 

（3） 實習成果簡報及口頭報告 

拾、請假規定 

與機構排定之實習時間需按時出席，實習請假以不超過九小時為限，需於事前(病假除外)經機

構督導與學校督導老師同意，提出正式請假，並補足請假時數。無故缺席二次(含)以上者，或

未請假亦未補時數者，本階段之實習不予計分。 


